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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大参林集团综合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1,424,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8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柯国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9,669,221 99.8008 1,733,729 0.1966 21,520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9,675,593 99.8015 1,729,357 0.1962 19,520 0.00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9,670,121 99.8009 1,734,429 0.1967 19,920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1,321,076 99.9882 62,074 0.0070 41,320 0.004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0,183,509 99.8592 1,205,681 0.1367 35,280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256,958 55.4119 67,774,670 44.5723 23,860 0.0158

7、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694,608 91.7485 72,707,042 8.2488 22,820 0.002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588,743 99.9618 183,060 0.0286 60,820 0.0096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1,318,231 99.9879 64,359 0.0073 41,880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1,177,178 99.9719 187,632 0.0212 59,660 0.00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51,952,

094

99.9320 62,074 0.0408 41,320 0.0272

5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50,814,

527

99.1838 1,205,681 0.7929 35,280 0.0233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4,256,

958

55.4119

67,774,

670

44.5723 23,860 0.0158

7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79,325,

626

52.1688

72,707,

042

47.8161 22,820 0.0151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51,811,

608

99.8396 183,060 0.1203 60,820 0.0401

9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51,949,

249

99.9301 64,359 0.0423 41,880 0.02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审议议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光、康冠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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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4,121.55万元；案件二：5,000万元（前述金额均不含利息及其他费用）

● 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告的两个诉讼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持续关注案

件的进展情况，根据案件实际执行情况和相应债权转让情况同时结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合判断案件对公司相关报告期

的损益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

公司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建设” ）山西分公司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阳路支行

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了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4年3月8日，因该担保事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已对

公司银行账户内4,110.70万元的货币资金予以司法划扣；3月11日，公司向法院支付了执行费用约10.85万元，故公司实

际追偿金额合计约为4,121.55万元。 该笔债务的担保总额为8,000万元，公司承担4,110.70万元的担保责任后，债权人东

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4月同意免除公司在该案件中剩余3,889.30万元担保责任。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与东阳市金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投投资” ）正式签署《债权转让合

同》，约定将该债权（含代偿款项及对应反担保权益）平价转让至金投投资，金投投资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

付全部转让价款至公司指定账户。 同时约定公司将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及广厦建设合计持

有的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三建” ）87.65%的股权及派生权益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标的债权范围内享有的优先受偿权随标的债权一并转让给金投投资。 该事项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案件二

公司为广厦控股关联方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0,000万元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该

笔担保涉及的诉讼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2024年3月，因该案件的执行公司银行账户内5,000万元货币资金被司法划转。

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就上述两个案件向相关债务人、反担保人提起追偿权诉讼，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

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 公司于2024年10月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24）浙0783民初8233号、（2024）浙0783民初8879号，上述两个追偿权案件达成调解。 由于广厦建设、广厦控股均未

按照调解书确认的内容履行相应给付义务。 公司已就上述生效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届满未受偿的债权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广厦控股及广厦建设合计持有的东阳三建87.65%的股权因强制执行已被轮候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7、临

2024-066、临2024-077、临2024-085、临2025-009、临2025-078）。

2024年9月，公司与东阳三建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债权人提供的担

保，均由东阳三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 因被告东阳三建未履行反担保责任，故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两个案

件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公司于2025年4月收到浙江

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5）浙0783民初1337号、（2025）浙0783民初1323号，上述两个案件的相关

当事人达成调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5、临

2025-059、临2025-061）。

二、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就上述两个案件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2025） 浙0783执3918

号、（2025）浙0783执3919号，主要裁定内容如下：

（一）案件一

1、被执行人东阳三建在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5）浙0783执3918号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指定的义

务。

2、拒不履行的，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东阳三建款项41,324,122.51元，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其同等价值的其

他财产。

（二）案件二

1、被执行人东阳三建在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5）浙0783执3919号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指定的义

务。

2、拒不履行的，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东阳三建款项50,117,400元，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其同等价值的其他

财产。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告的两个诉讼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根据案件实际执行情况和相应债权

转让情况同时结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合判断案件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损益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8�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5-029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0,669,5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杨宇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王宏向、韩旭斌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雷敏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李志郁、冯江娇、孔德赤、孙卫良、陈皞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223,681 99.7341 6,078,424 0.2170 1,367,401 0.0489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044,881 99.7277 6,203,524 0.2215 1,421,101 0.0508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075,681 99.7288 6,194,024 0.2211 1,399,801 0.0501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9,724,671 99.2521 19,514,634 0.6967 1,430,201 0.0512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026,982 99.7271 6,097,724 0.2177 1,544,800 0.0552

6、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218,145 99.7339 5,980,524 0.2135 1,470,837 0.0526

7、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184,781 99.7327 5,958,324 0.2127 1,526,401 0.0546

8、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51,222 82.1973 6,816,059 14.6087 1,490,201 3.1940

9、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244,781 99.7348 5,957,724 0.2127 1,467,001 0.0525

10、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003,871 99.2621 19,129,534 0.6830 1,536,101 0.0549

1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4年度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3,126,381 99.7306 5,874,724 0.2097 1,668,401 0.0597

1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5年度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394,671 99.2760 18,747,334 0.6693 1,527,501 0.054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754,012,0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9,206,121 84.0296 5,980,524 12.8179 1,470,837 3.152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527,823 86.4843 1,471,400 10.1576 486,437 3.358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6,678,298 82.9244 4,509,124 14.0157 984,400 3.059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海南橡胶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39,206,121 84.0296 5,980,524 12.8179 1,470,837 3.1525

8

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38,351,222 82.1973 6,816,059 14.6087 1,490,201 3.1940

10

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5,991,847 55.7077 19,129,534 40.9999 1,536,101 3.2924

11

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5年度期货和金

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39,114,357 83.8329 5,874,724 12.5911 1,668,401 3.57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其中议案8《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海南橡胶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雅洁、魏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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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

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金梅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9,542,0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48.7232％。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9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4.78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5,605,4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182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936,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4.540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39,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4％；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8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58％；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报告，报告内容详见2025年4月15日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7％；反对1,3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7％；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8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92％；反对1,357,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9％；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4％；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9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864％；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3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41％；反对1,5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5％；弃权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0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8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481％；反对1,548,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07％；弃权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1％。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4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8％；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96,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109％；反对1,35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4％。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8,12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8％；反对1,3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2％；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0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7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87％；反对1,353,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7％；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6％。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5％；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13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319％；反对1,373,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2％；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0％。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1％；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1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319％；反对1,37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8％；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2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62％；反对1,5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1％；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71％；反对1,558,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081％；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8％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7,93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26％；反对1,5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3％；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079,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331％；反对1,52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60％；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9％。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1.01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7,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8％；反对1,6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6,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20％；反对1,652,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87％；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2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00％；反对1,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89％；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932％；反对1,65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75％；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3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1,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96％；反对1,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89％；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91％；反对1,65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7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4％。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4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147,82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40％；反对1,6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5％；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4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7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40％；反对1,632,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05％；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5％。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5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

同意147,84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33％；反对1,6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5％；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9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93％；反对1,63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13％；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6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147,816,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9％；反对1,6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2％；弃权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5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2,964,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24％；反对1,642,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6％；弃权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1％。

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2.01�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39,397,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70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1%。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40,297,7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182%；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06,267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90%。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40,291,4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140%；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99,9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47%。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39,396,8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58%；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705,3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5%。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3.01�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39,300,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512%；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608,7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9%。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40,287,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115%；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9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2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139,297,7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495%；其中，持股5%

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606,26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02%。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齐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86�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5-23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开展董事

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

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民主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刘永龙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7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当选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简 历

刘永龙，中国国籍，男，1976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首钢第三炼钢厂技术员、办公

室调研员、负责人、副主任、主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教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主任助理、党委宣传部

（培训中心）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副主任；2024年8月至今任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永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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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聚德” ）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

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4:00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

事8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吴金梅女士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吴金梅、成琳、周延龙、刘永龙、石磊，其中吴金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其中一名独立董事需为会计专业人士）：童盼、吕守升、刘斌、

成琳，其中童盼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吕守升、童盼、刘斌、刘永龙，其中吕守升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刘斌、吕守升、童盼、周延龙，其中刘斌为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延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详见附

件。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石磊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唐颖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董事会秘书，马绪伦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闫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详见

附件。

唐颖女士及闫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156608

传真号码：010-63048990

电子邮箱：qjd@quanjude.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河沿217号407房间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号码：10005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6.1�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2�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制度》刊

登于2025年5月21日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吴金梅，中国国籍，女，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工学学士、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正

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金融学博士后，中共党员。 曾任北京金泰福龙餐饮有限公司经理，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等。 现任首旅集团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吴金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延龙，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北京市旅游

事业管理局外经处，首旅集团企业管理部职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目前兼任聚德华天董事长，2019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延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石磊，中国国籍，女，1978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会计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项目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首旅集团预算与财务中心副总经理，2018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目前兼任首旅集团财务

公司董事、聚德华天监事，2024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石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唐颖，中国国籍，女，1973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法学士，经济师，国有企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

等级资格，中共党员。 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律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7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

问、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聚德华天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唐颖女士已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马绪伦，中国国籍，男，197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工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讲师，中共党员。 曾任全聚德

多个门店副总经理、总经理，华东区域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全聚德王府井店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

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总经理；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绪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闫燕，中国国籍，女，1974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全聚德股份

公司办公室、证券部项目经理；北京全聚德三元桥店经理助理、北京全聚德望京店店长；公司证券部部长助理。 现任公

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 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闫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

有公司股票125,114股，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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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建立长效多样的股东回报机制，使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

“餐饮产品食品化”战略，体验公司产品和服务，公司将举办全聚德股东回馈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北京时间：2025年5月21日零时至2025年5月31日23:59:59。 若超过2025年5月31日23:59:59未进行本次活动申领

的，则视为股东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活动的权利。

二、参加活动的股东范围

2025年5月1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内符合条件的股东可领取一张权益卡（五折券）,在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购买自营产品，每张券限用一

次，活动详情见股东专享页面。

自然人股东可于2025年5月21日起，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回馈活动专享页面，了解活动详情，查看活动

商品，股东通过身份证领取权益卡（新用户需先注册再领取）。 领卡后，返回活动界面购买活动商品。

非自然人股东在活动期内的工作时间，致电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电话：010-83156608)，提交相关信息认证股东

身份后，即可参与本次活动。

（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

四、注意事项

1.本次活动仅限全聚德股东参加，每位股东可领取权益卡（五折券）1张，使用权益卡下单的订单,如申请退款成功

后,权益卡将返回原账号。

2.下单后，公司将根据股东提交的地址以快递方式送达，部分地区可能因第三方冷链物流原因无法发货，股东接到

客服电话后可选择更换收件地址。

3.五折券有效期为北京时间：2025年5月21日零时至2025年5月31日23:59:59，权益卡过期即失效。

五、活动咨询方式

1.活动咨询电话：010-83156608（证券事务部）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一12:00，13:30一18:00

2.物流及售后等问题，请联系全聚德微信商城“全记货铺”在线客服或致电：010-52746687。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一18:00，休息日10:00一15:00（线上客服在线时间）

六、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对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的答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0号首开广场四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7,304,2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0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

会由董事长李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士尧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740,868 99.6538 5,215,600 0.3244 347,800 0.02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535,068 99.6410 5,466,400 0.3400 302,800 0.019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699,568 99.6512 5,288,400 0.3290 316,300 0.01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783,668 99.6565 5,174,500 0.3219 346,100 0.02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527,868 99.6406 5,510,100 0.3428 266,300 0.01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578,568 99.6437 5,360,000 0.3334 365,700 0.022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795,168 99.6572 5,152,000 0.3205 357,100 0.022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719,268 99.6525 5,230,900 0.3254 354,100 0.0221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新增担保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28,140 99.6344 5,563,028 0.3461 313,100 0.019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32,140 99.6346 5,556,328 0.3456 315,800 0.0198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43,640 99.6353 5,533,828 0.3442 326,800 0.02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243,442,530 97.7657 5,215,600 2.0945 347,800 0.1398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43,236,730 97.6831 5,466,400 2.1952 302,800 0.1217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43,401,230 97.7491 5,288,400 2.1238 316,300 0.1271

4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243,485,330 97.7829 5,174,500 2.0780 346,100 0.1391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243,229,530 97.6802 5,510,100 2.2128 266,300 0.1070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243,280,230 97.7005 5,360,000 2.1525 365,700 0.1470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的议案

243,496,830 97.7875 5,152,000 2.0690 357,100 0.1435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

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243,420,930 97.7570 5,230,900 2.1007 354,100 0.1423

9

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新增担保

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243,129,802 97.6401 5,563,028 2.2340 313,100 0.1259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新增财务

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243,133,802 97.6417 5,556,328 2.2314 315,800 0.1269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对公司债务融资

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243,145,302 97.6463 5,533,828 2.2223 326,800 0.13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一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5/5/21

星期三

B092

Disclosure


